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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

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作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勤勉尽责、独立判断的原则，

现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256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涉及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问题一：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 8,596 万元，其中，按预付对

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合计 6,455.09 万元。2020 年末预付关联方宁

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可美”）3,113.12 万元，报告期内你

公司向可可美采购原材料 2,830.42 万元，由于可可美无法持续稳定供货，你公

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与其签订《味精采购协议之解除合同》解除业务；截至

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剩余未结算的货款 3,113.12 万元已全部退回。 

请你公司： 

（1）说明你公司近三年向关联方可可美采购的产品及金额，报告期内与可

可美发生的所有交易及资金往来，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的主要内容及预付款项

的实际支付时间，结合可可美无法持续稳定供货的发生时间及预付款项的退回

时间，说明预付款项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你公司资金或你公司向

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2）说明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中，除预付可可美款

项外，其他预付款的支付对象、账龄，支付对象是否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并对账

龄超过 1 年以上的预付款说明合同长期未执行完毕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构成

你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占用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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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可可美作为加加食品公司生产原料味精的主要供应商，产品质量符

合加加食品公司的要求，交易价格低于加加食品公司向其他非关联方的采购价。

我们认为预付可可美的款项是基于采购味精所产生的，这些款项均用于可可美的

生产经营，未曾被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公司挪用，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公司资金或公司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经核查，我们认为加加食品公司前五名预付款项中，除可可美外的其他四家

单位与加加食品公司、加加食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加加食品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现

加加食品公司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我们认

为，账龄超过 1年以上的预付款未执行完成系以前年度正常采购业务所产生，不

存在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问题二： 

年报显示，你公司与湖南朴和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并

购基金，于 2018 年 2 月 6 日设立登记湖南朴和长青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朴和基金”），你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 8.00

亿元，占比 80%；2019 年 12 月，该基金的普通合伙人由湖南朴和私募股权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淳信宏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你公司 2020 年 4 月已

实际出资 1.00 亿元，尚有 7.00 亿元未出资。 

报告期内，朴和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15,000 万元与普通合

伙人联储润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俊共同设立嘉兴联储消费升级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联储”）。 

朴和基金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当代晟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晟道卓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晟道卓行”）。

晟道卓行认缴出资总额为 10,000 万元，其中朴和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8,000 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 80%；当代晟安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 2,000 万

元，认缴出资占比为 20%。截至目前晟道卓行尚未发生对外投资行为。 

请你公司说明嘉兴联储、晟道卓行的具体情况，包括基金规模、出资进度、

存续期限、退出机制、投资方向等，投资领域是否与你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协同

效应，相关合作方是否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

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并说明报告期内嘉兴联储、晟道卓行

的对外投资行为或已形成的投资计划。请你公司独立董事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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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独立意见： 

经核查： 

1、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朴和基金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公司收到朴和基金的通知，朴和基金完成签署

《投资合作协议》。根据《投资合作协议》安排，朴和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

自有资金出资 15,000 万元人民币与普通合伙人联储润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储润达”）、张俊共同设立嘉兴联储。 

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嘉兴联储的投资领域为对大消费相关领域的企

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股权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协同效应。 

相关合作方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

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嘉兴联储尚未成立，报告期内嘉兴联储不存在对外投

资行为或已形成的投资计划。 

2、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并购基金对外投资的公告》，朴和

基金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当代晟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晟安”）

共同投资晟道卓行。晟道卓行认缴出资总额为 10,000 万元，其中朴和基金作为

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8,000 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 80%；当代晟安作为普通合伙

人认缴出资 2,000 万元，认缴出资占比为 20%。 

2021 年 2 月 8 日，晟道卓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市场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晟道卓行各合伙人均未实际缴付任何投资金额，《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晟道卓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为工商登记

的协议版本，仅反映双方合作意向或原则，不涉及退出机制、投资方向、投资领

域等具体情况，目前与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协同效应。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合作方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

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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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各合伙人均未实际缴付任何投资金额，报告期内晟道

卓行不存在对外投资行为或已形成的投资计划。 

问题五：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68,673.97万元，同比增长 76.28%；

年末短期借款余额 28,976.54 万元，同比增长 313.45%。 

请你公司： 

（1）说明各类使用权受限的货币资金具体金额，其他未受限货币资金的存

放形式，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形，以及是否

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如有，说明详情； 

（2）结合日常经营活动安排、资金使用计划等情况，说明你公司在持有大

量货币资金的情况下仍存在大额短期借款的必要性、合理性。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形，不存

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形。 

我们通过积极与公司管理层等相关人员进行沟通，深入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财务管理等情况，认为：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家为了支持企业发展，

推出疫情贷款优惠政策，公司积极争取，获得国家低息疫情贷款 3亿元，同时获

得政府相应的财政贴息。公司将低息贷款用于低价锁定原材料，降低采购成本，

顺利度过 2020年新冠疫情对企业的严峻考验。 

同时，2020 年下半年公司将销售回笼资金用于定期存款取得收益，保证了

2020 年市场规模和业务规模的稳步增长，达到资金的合理使用。截止 2021 年 4

月 7日，所有银行借款已全部偿还完毕。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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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唐梦                          李荻辉                  

 

                               

                                                 2021 年 6 月 7 日 

 


